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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文號：107年11月14日 宏壽傳字第1070001117號
修訂文號：112年2月9日 依111.8.30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

給付項目：初次罹患癌症（初期、輕度）保險金、初次罹患癌症（重度）保險金、初次罹患特定癌症保險金
等待期間：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日
<本險因費率計算考慮脫退率致本險無解約金。>

宏泰人壽真健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FCC)

假設投保「宏泰人壽真健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FCC）」保險金額50萬元，給付內容說明如下：

案例說明

給付項目

初次罹患癌症

（初期、輕度）保險金

初次罹患癌症

（重度）保險金

初次罹患

特定癌症保險金

給付金額 給付內容

50萬元×15%

＝7.5萬元

50萬元×100%

＝50萬元

50萬元×50%

＝25萬元

保險金額

×15%

保險金額

×100%

保險金額

×50%

給付條件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師診斷確定初次罹患本契約條款第二條約

定之「癌症（初期、輕度）」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的百分之十五給付

「初次罹患癌症（初期、輕度）保險金」，本項給付終身以一次為限。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師診斷確定初次罹患本契約條款第二條約

定之「癌症（重度）」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初次罹患癌症（重

度）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師診斷確定初次罹患本契約條款第二條約
定之「癌症（重度）」且為「特定癌症」者，本公司除依本契約條款第十二條
約定給付「初次罹患癌症（重度）保險金」外，另按「保險金額」的百分之五
十給付「初次罹患特定癌症保險金」。

※癌症係指組織細胞有惡性細胞不斷生長、擴張及對組織侵害的特性之惡性腫瘤或惡性白血球過多症，經病理檢驗確定符合最近採用之「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
準」版本歸屬於惡性腫瘤或原位癌之疾病（如本契約條款附表一）；且以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第九十一日開始或自復效日起，經醫師診斷確定符合
前述定義者為限。但續保且續保前本契約已持續有效達九十日以上者，不受九十日之限制。區分如下：
－ 癌症（初期）係指本契約條款附表二所列之癌症：(1)原位癌或零期癌 ; (2)第一期惡性類癌 ; (3)第二期（含）以下且非惡性黑色素瘤之皮膚癌（包括皮膚附屬器

癌及皮纖維肉瘤）。
－ 癌症（輕度）係指本契約條款附表二所列之癌症：(1)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第一期及第二期（按RAI氏的分期系統）；(2)10公分（含）以下之第一期何杰金氏病；

(3)第一期前列腺癌；(4)第一期膀胱乳頭狀癌；(5)甲狀腺微乳頭狀癌（微乳頭狀癌是指在甲狀腺內1公分（含）以下之乳頭狀癌）；(6)邊緣性卵巢癌；(7)第一期
黑色素瘤；(8)第一期乳癌；(9)第一期子宮頸癌；(10)第一期大腸直腸癌。

－ 癌症（重度）係指前述癌症（初期、輕度）以外之癌症。
－ 特定癌症係指本契約條款附表三所列之癌症，但不包含本契約條款附表二所列之癌症（初期、輕度）。

初次罹癌 整筆給付

多一分準備

多一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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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泰人壽真健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FCC)費率表
單位：新臺幣元／每萬元保險金額之年繳費率

※年繳費率×分期保險費係數（所得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承保保額＝保險費（所得四捨五入至個位數）
　分期保險費係數：年繳＝1，半年繳＝0.52，季繳＝0.262，月繳＝0.088

20年期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53 
155 
158 
160 
163 
166 
168 
171 
174 
177 
181 

169 
172 
174 
177 
180 
183 
186 
190 
193 
196 
200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184 
187 
191 
194 
198 
201 
205 
209 
213 
217 
221 

203 
207 
211 
214 
218 
222 
226 
230 
235 
239 
243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225 
229 
234 
238 
243 
248 
253 
258 
263 
268 
274 

248 
253 
258 
263 
268 
273 
279 
285 
291 
297 
303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279 
284 
290 
295 
301 
307 
312 
318 
323 
329 
334 

310 
317 
324 
331 
338 
346 
354 
362 
370 
378 
386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339 
344 
349 
353 
358 
362 
366 
371 
375 
380 
384 

395 
403 
412 
421 
430 
440 
449 
459 
468 
478 
489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389 
394 
399 
404 
409 
414 
419 
425 
430 
436 
442 

499 
510 
522 
534 
546 
558 
571 
583 
596 
609 
622 

警語及注意事項說明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了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並請銷售人員詳細說明上開三事項之內容。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

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36.00%，最低36.00%；如要詳細了

解本商品之附加費用或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客戶服務中心（客戶服務免付費專線：0800-068-268）或網站（網址：
https://www.hontai.com.tw），以確保您的權益。歡迎至宏泰人壽網站，了解本公司經營資訊（資訊公開說明文件），或至本公司各機
構（總公司、分公司及各通訊處）上網查閱下載，亦可電洽客戶服務免付費專線或各地分公司。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之金額超出初次罹患癌症（重度）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契約條款為主。
◆本公司免費申訴電話：0800-068-268。
◆宏泰人壽總公司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6號4F。

投保規則

■ 保額規定：10萬元~120萬元（新臺幣）。
■ 投保規範：

■ 繳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 保費折減：
(1) 金融機構轉帳：1%（續期須約定為金融機構轉帳且檢附授權書）。
(2) 集體彙繳：1%（依「集體彙繳保件作業規則」辦理）。
(3) 高保費或高保額：不適用。
■ 銷售予65歲（含）以上客戶：適合銷售，且需填寫高齡投保評估

量表。
■ 附加規則：
(1) 可附加定期型或終身型附約，其繳費年期不受限制。
(2) FCA與FCC累計保額限制：

(3) 附加附約時，請參照【一般通則】及該附約【投保規則】辦理。

■ 體檢規定：
(1) FCA與FCC累計投保保額≦60萬元，免體檢。
(2) FCA與FCC累計投保保額＞60萬元，須依【一般通則】之癌症

險體檢規則辦理。
(3) 倘健康告知有現症、既往症、理賠或其他記錄者，將視審核必

要，要求保戶提供病歷資料或進行體檢。
■ 特殊規定：
(1) 癌症險商品保額累計：

(2) 職業類別屬拒保、特種行業從業人員、外籍勞工、外籍幫傭或
看護工不受理投保。

(3) 每張保件保險費不受月繳1000元及繳別保費最低為2,000元之
限制。

■ 常見拒保疾病：惡性腫瘤現症或病史、大腸息肉或未明示腫瘤
未切除、肝硬化、B型肝炎併肝功能異常、C型肝炎…等。

20年期

繳費年期

20FCC

險種代號

0歲~65歲

投保年齡

單位：新臺幣

10萬元~120萬元

投保保險金額

0歲~65歲 120萬元

被保險人年齡 FCA＋FCC保額

單位：新臺幣

≦60萬元

＞60萬元

不累入

全額×1倍累入

FCA＋FCC保額 是否累入癌症險投保及體檢額度

單位：新臺幣


